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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學生務實致用之能力，促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提昇學生就業競爭力，依照本系之屬性

與特色，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及校外實習型態： 

   (一)對象：本系日四技學生。 

   (二)校外實習型態為工作型，依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中第三條第二款辦理。 

三、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辦理說明： 

   (一)本系實習課程分成：暑假型校外實習(3學分)、學期型校外實習(9學分)。 

 (二)實習時數：暑期實習不低於320小時為原則，學期實習至少為期4.5個月(720小時)。 

 (三)實習學生之輔導：學校輔導教師指導大學部學生以16人為限，並依據其實習地理區位、交

通、實習學生集中或分散等因素綜合考量。 

(四)校外實習成績考評：學校實習輔導教師成績比例佔70%，實習機構主管成績比例佔30％。 

   (五)請學生於系辦公告時間內登記參與意願，超過時限登記者不予受理。 

   (六)參與校外實習學生務必至本校校外實習管理系統中-實習前講座影片，未在實習平台觀看完

影片者不得參與實習課程。 

   (七)如本系舉辦相關實習說明會及實習前的校外實習安全暨勞動權益職前講座，未參加者不得參

與實習課程。 

四、學生之職責： 

  (一)學生實習前： 

(1)本校「校外實習管理系統」已建置完成，請學生至系統完成相關申請程序。 

(2)參與實習課程之學生須於確認實習機構後完成「校外實習暨實習契約書」簽約(附件一)，最晚

於報到日前一週完成簽約，請至「校外實習管理系統」填寫資料後下載，完成用印後上傳系

統。合約簽訂實習合約後非因不可抗力之因素，不得以任何理由放棄或提前結束實習課程。 



(3)學生實習前，需完成「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書」（附件二），並上傳至「校外實習管理系統」。 

(4)學生實習前，需至「校外實習管理系統」確認並檢視實習文件是否上傳完成，並完 成實習

檢核表(附件三)。 

(5)學生於實習報到前，需於系統上傳家長同意書（附件四）並完成學生平安保險及意外保險之投

保。 

(6)實習機構已派定，若學生有特殊原因不能前往，應於實習前報到日前二週告知本系，申請修

改。 

(7)實習期間若因故必須請假時，須依照實習機構人事規定辦理。 

(8)恪遵本校及實習機構之相關法規，如有違反之情事；經本系、實習機構及學生家長確認無誤

後，該階段之實習課程以不及格論。 

(二)實習中及結束後： 

(9) 實習學生應於「校外實習管理系統」上撰寫實習月誌(附件六)及實習心得報告(附件七)送

請實習輔導教師評閱，以作為成績考評之依據。  
(10)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結束前，至線上系統填寫「實習生對實習機構及課程問卷調查表(丙

卷)」(附件五)。 
五、本系及輔導老師之職責： 

(1)本系實習指導單位，應於學生實習前召開實習說明會。 

(2)本系實習指導老師於學生實習期間，排定時間赴實習地點訪視學生實習狀況，寒暑 期實地

訪視學生至少1次、每學期實地訪視學生至少2次以上，訪視後於「校外實習管理系統」上填

寫「實習訪談記錄」（附件八），以確實瞭解學生實習實況。 

(3)校外實習成績評分，應依據學生之實習態度表現及實習心得報告等項目評分，如有特 殊情況

者，得提予本系系務會議討論決議之。 

(4)如遇學生校外實習不適應或轉換工作，輔導老師應協助學生填寫「中止實習申請 書」(附件

十)，於系統填寫後並送系(所)辦公室存查。 

六、實習合作機構之職責： 

實習單位之職責以本校各系所與各實習合作單位個別簽訂之實習合作契約為主，以下列內為原

則: 

      (1)實習生報到後，給予一定教育訓練，包含職業安全、消防及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 

      (2)協助實習學生完成「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書」。 

      (3)協助實習輔導老師瞭解實習學生實習狀況。 

      (4)指導並協助評量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 

      (5)填寫「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及實習生滿意度問卷」(附件九)及「本系校外實習廠商問

卷調查表」，並擲回本校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組。 

      (6)其他有助於實習進行之事項。 

七、本系其餘各專班實習辦法，依各專班另訂之。 

八、本要點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與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